起草说明及法律法规依据

为保障征收土地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被征地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特起草《关于公布桂林市雁山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通知》的必要性

根据文件要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至少每三年调整或重新公布一次。我区自2023年1 月1 日全面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以来，至今已实施三年，为切实做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确保征地补偿标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证征收土地工作现势性，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统一部署，按照自治区要求启动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更新调整工作，特起草《通知》。
二、制定《通知》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制定公布区片综合地价确定。制定区片综合地价应当综合考虑土地原用途、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并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由自治区人民政府通过制定公布区片综合地价确定。区片综合地价应当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征收集体建设用地、集体未利用地的补偿标准，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被征收土地上的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标准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拟定，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依法收回国有农用地的，可以参照区片综合地价进行补偿。

三、主要内容和说明

（一）雁山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适用原则

1、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我区辖区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2、在本通知印发前项目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该项目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仍按原获批方案规定的补偿标准执行。自发布征地公告之日起，凡属抢种的农作物、竹木、林、果，抢建的建筑物、构筑物，一律不予补偿。
3、本标准未涵盖的补偿类型，其补偿标准有行业标准的按照行业标准执行，没有行业标准的按实际损失价值计算，由区征地拆迁办和被补偿主体协商确定；经协商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可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评估确定。
二、雁山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通知规定的补偿标准适用于雁山区辖区内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国有农用地上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标准参照本通知执行。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规范征收土地行为，广泛宣传，确保新老标准顺利衔接过渡，切实维护被征地单位和群众的合法权益。
桂林市自然资源局雁山分局

                              2025年9月18日
